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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01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辛金玉

電話：03-8462860#231

傳真：03-8462776

電子信箱：ally@hlc.edu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4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09007426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教育部函釋 (376550000A_1090074264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函釋有關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及

介聘辦法（下稱本辦法）第15條第2項留職停薪之年資計

算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109年4月20日中市教中字第

1090032311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本辦法第15條第2項規定：「前項所稱實際服務滿六學

期 以上，指實際服務現職學校期間扣除各項留職停薪期間

所 計算之實際年資。但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

之 年資，得採計至多二學期。」其立法意旨係參酌106年

12月 6日公布之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實際服務年資

限制之 規定，並衡酌比例原則增訂修正條文第二項有關實

際服務 年資之採計期間，爰將兵役及育嬰留職停薪之部分

期間納 入實際服務年限之採計範疇。

三、另依各級學校學生學年學期假期辦法第3條規定：「一學

年 分為二學期，分別以八月一日至翌年一月三十一日、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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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各為一學期。」業明定學年、學期

之起迄日。

四、經查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4條第1項：「教育人員有下 

列情事之一者，其申請留職停薪，服務學校、機構或主管 

教育行政機關不得拒絕：一、依法應徵服兵役。二、請病 

假已滿教師請假規則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或公務人員請假 

規則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延長之期限，或請公假已滿教師 

請假規則第四條第一項第六款或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四條 

第五款之期限，仍不能銷假。三、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， 

並以本人或配偶之一方申請為限。但養育三足歲以下雙 

（多）胞胎子女者，不以一方申請為限。四、依家事事

件、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童先

行共同生活，其共同生活期間依前款規定申請留職停薪。 

五、配合政策奉派國外協助友邦工作。」次查第5條：

「（第一項）教育人員留職停薪期限不得逾聘約有效期

間，聘約期滿經服務之學校、機構續聘者，得准予延長；

其期間除下列各款情形外，最長以二年為限，必要時得延

長一年：一、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留職停薪者，其期

間依兵役法第十六條、替代役實施條例第七條、預備軍官

預備士官選訓服役實施辦法第十六條規定辦理。…。三、

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、第四款規定留職停薪者，其期間最

長至子女、收養兒童滿三足歲止。…。（第二項）教師申

請留職停薪之期間，應以學期為單位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

者，不在此限：一、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以實際

需求提出申請。二、因前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提出申
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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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者，留職停薪期間之起始日以實際需求提出；其訖日非

以學期為單位者，經與學校協商定之。三、因特殊事由經

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。（第三項）前項留職

停薪教師已於寒、暑假復職，又因同一事由申請於次學期

開學後留職停薪者，必要時得比照第六條第七項規定辦

理。」

五、綜上，為符本辦法立法意旨，且基於育嬰或應徵服兵役屬 

其國家政策保障及相關法規所定國民義務，是類教師留職 

停薪期間不限完整學期始可採計，可分段累計採計至多2

學 期（1年），其非屬完整學期之實際服務畸零日數可併

入服 務年資採計，於育嬰或應徵服兵役留職停薪期間與實

際服 務年資加總合於六學期者符合申請介聘之資格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

副本：本府行政暨研考處(先發文後刊登公報)、本府教育處特幼科、本府教育處學管科85


